附件1：
考 场 规 则
一、考生必须按时到达考点，凭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，对号入座，并将准考证、身份证放在桌面上。等候进入考点时，考生应自觉排队，禁止在考点内道路、楼道中聚集、停留。核对身份证件时，应注视工作人员，并主动出示证件，以方便工作人员核验。（考生进入考场后，认真核对考场场次，避免走错考场）
二、考试开始30分钟后，不得再进入考场；考试期间，不得提前交卷、退场。

三、考生应严格按照规定携带考试用品，开考后不得传递任何物品，否则，按违纪处理。

四、除规定可携带的文具外，严禁将各种手机、计算器、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、智能眼镜、蓝牙耳机等各种电子、通信、计算、存储或其它有关设备、文字资料带至座位。已带入的按监考人员的要求切断电源并放在指定位置。发卷后凡发现将上述各种设备带至座位，一律按照违纪处理。(进入考场前，手机放入信封，交监考人员统一保管，考试结束后，方可领取。)

五、试卷发放后，考生须在规定位置用黑色字迹的钢笔、签字笔填写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，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位置填涂，不得做其他标记,听统一铃声开始答题，否则，按违纪处理。

六、考生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，如遇试卷分发错误，页码序号不对、字迹模糊或答题卡有折叠、污损、缺页等情况，需要更换的请举手报告。

七、客观题一律使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有效区域填涂作答，未用铅笔填涂的按零分处理。

八、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禁止吸烟，严禁交头接耳，不得窥视他人试卷、答题卡及其它答题材料，或为他人窥视提供便利，不得抄写试题，否则，按违纪处理。

九、考试结束铃响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。考生交卷时应将试卷、答题卡分别反面向上放在桌面上，经监考人员清点后，按照监考人员指挥，统一有序离场。不得将试卷、答题卡和草稿纸带出考场，否则，按违纪处理。（综合类考试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考试结束，需收取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答题卡，请考生合理安排时间。）
十、考生要服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，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。对无理取闹，辱骂、威胁、报复工作人员者，按有关纪律和规定处理，影响其他考生正常考试的，立即停止其考试，带离考场进行隔离。

